
临县民政局文件

临县民政局
关于印发《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相关清

单指南流程图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各局属单位：

为扎实推进我县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工作，根据《临

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县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

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临政办发〔2020〕11 号）和临县司法局《关于印发<临县全面

推行执法三项制度相关清单指南流程图模板>的通知》的文件要

求，我局制定了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相关清单指南流程



图，现通知如下。

附件：1.行政执法（监督）人员清单

2.行政执法事项清单

3.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4.行政执法音像记录事项清单

5.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清单

6.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7.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

临县民政局

2020 年 7 月 15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

附件一

行政执法（监督）人员清单

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执法类型 执法区域 发证机关

1 薛银贵 临县民政局 局长 行政处罚等 临县 山西省人民政府

2 马银旺 临县民政局 副局长 行政处罚等 临县 山西省人民政府



附件二

行政执法事项清单

序号
项目

项目名称
执法 执法 承办

执法依据
收费

备注
编码 类别 主体 机构

依据和
标准

1 012660428-CF-0001 对社会团体违规行为的处罚
行政
处罚

临县民
政局

临县民
政局

【行政法规】《社会团体登
记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250号）第三十三条
不收费

2 012660428-CF-0002
对民办非企业违规行为的处

罚
行政处

罚
临县民
政局

临县民
政局

【行政法规】  《民办非企
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
（国务院令251号）第二十五

条

不收费

3 012660428-CF-0003
对擅自移动或故意损毁界桩
或行政区域界线标志物行为

的处罚

行政处
罚

临县民
政局

临县民
政局

【行政法规】《行政区域界
线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353号）第十七条
不收费

4 012660428-CF-0004
对擅自编制行政区域界线详
图，或改变行政区域界线画

法行为的处罚

行政处
罚

临县民
政局

临县民
政局

【行政法规】《行政区域界
线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353号）第十八条
不收费

5 012660428-QZ-0001 

对被限期停止活动民办非企
业单位的登记证书、印章和
财务凭证实施封存，或对被
撤销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的
登记证书和印章实施收缴的

行政强
制

临县民
政局

临县民
政局

【行政法规】《民办非企业
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251号）第二十八
条

不收费

6 012660428-QZ-0002

对被限期停止活动社会团体
的登记证书、印章和财务凭
证实施封存，或对被撤销登
记社会团体的登记证书和印

章实施收缴的封存

行政强
制

临县民
政局

临县民
政局

【行政法规】  《社会团体
登记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250号）第三十六条
不收费



附件三

临县民政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序
号

抽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内容
检查方

式
适用对

象

抽查
备注

频次

1 对社会团体违规行为

《社会团体登
记管理条例》
（国务院令第

250号）

（一）涂改、出租、出借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》，或者出租
、出借社会团体印章的

随机抽查

所有社会
团体

1次/年

二）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 随机抽查

（三）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随机抽查

（四）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 随机抽查

五）擅自设立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，或者对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
疏于管理，造成严重后果的

随机抽查

（六）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； 随机抽查

（六）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； 随机抽查

（八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、筹集资金或者接受、使用捐
赠、资助的

随机抽查

2 对民办非企业违规行为

《民办非企业
单位登记管理
暂行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251
号）

一）涂改、出租、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，或者出租、出
借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的

随机抽查

所有民办
非企业

1次/年



2 对民办非企业违规行为

《民办非企业
单位登记管理
暂行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251
号）

（二）超出其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 随机抽查

所有民办
非企业

1次/年

（三）拒不接受或者不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随机抽查

（四）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 随机抽查

(五）设立分支机构的 随机抽查

（六）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 随机抽查

七）侵占、私分、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
、资助的

随机抽查

（八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、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
、资助的

随机抽查

3
对擅自移动或故意损毁界桩
或行政区域界线标志物行为

《行政区域界
线管理条例》

故意损毁或者擅自移动界桩或者其他行政区域界线标志物 现场检查 所有人

4
对擅自编制行政区域界线详
图，或改变行政区域界线画

法行为

《行政区域界
线管理条例》
（国务院令第

353号）

擅自编制行政区域界线详图，或改变行政区域界线画法 现场检查 所有人



附件四

临县民政局行政执法音像记录事项清单
序
号

执法类别 执法事项 记录事项 记录场合
执法时
限

执法部
门

记录人
开始记录时

间
记录过程 结束记录时间

执法
记录
类别

备
注

1 行政处罚 调查取证 调查取证
被调查对象所

在地
适时 民政局

执法人
员

进入调查取
证场所

调查取证全
过程

离开调查取证
场所

场景
类

2 行政处罚 听证
听证会全过

程
听证会召开地 适时 民政局

听证工
作人员

听证会开始
听证会全过

程
听证会结束

场景
类

3 行政强制 采取强制措施
行政强制全

过程
行政强制现场 适时 民政局

执法人
员

进入行政强
制现场

行政强制全
过程

离开行政强制
现场

场景
类



附件五

临县民政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
序号 执法类

别
承办机
构

审核条件 审核依据 提交的审核材料 审核重点 审核期限

1
行政处
罚

临县民
政局

（一）拟作出较大额罚款
的行政处罚；

《社会团体登
记管理条例》
（国务院令第
250号）、《民
办非企业单位
登记管理暂行
条例》（国务
院令251号）、
《行政区域界
线管理条例》
（国务院令第
353号）、《行
政区域界线管
理条例》（国
务院令第
353号）

(一)重大行政执法决
定建议及其情况说明;

(一)执法主体是否合
法,执法人员是否具备

执法资格;

民政局应当自收到
完备的送审材料之
日起10个工作日内
完成法制审核。案
件复杂的,经本行政
执法机关负责人批
准可以延长10个工
作日。补充材料、
组织调查、专家论
证、咨询上级部门
意见时间不计入审

核期限。

（二）需经过听证程序作
出民政行政执法决定的；

(二)重大行政执法决
定调查(审查)终结报

告;

(二)执法程序是否合
法;

（三）案件情况疑难复杂
、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；

(三)重大行政执法决
定书代拟稿;

(三)案件事实是否清
楚,证据是否合法充

分;
（四）拟定将违法行为移
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

的；

(四)重大行政执法决
定相关法律依据和证

据材料;

(四)适用法律、法规
、规章是否准确,裁量
基准运用是否适当;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
和规范性文件规定需要审

(五)经听证或评估的,
应当提交听证笔录或

评估报告;

(五)执法是否超越行
政执法机关法定权限;

(六)其他需要提交的
材料。

(六)执法文书是否完
备、规范;

(七)违法行为是否涉
嫌犯罪、需要移送司

法机关;
(八)法律、法规、规
章规定的应当审核的

其他内容。



2
行政强
制

临县民
政局

（一）拟做出查封、扣押
相对人涉案产品、场所、
设施设备的行政强制决定

《民办非企业
单位登记管理
暂行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251
号）、《社会
团体登记管理
条例》（国务
院令第250号）

(一)重大行政执法决
定建议及其情况说明;

(一)执法主体是否合
法,执法人员是否具备

执法资格;

民政局应当自收到
完备的送审材料之
日起10个工作日内
完成法制审核。案
件复杂的,经本行政
执法机关负责人批
准可以延长10个工
作日。补充材料、
组织调查、专家论
证、咨询上级部门
意见时间不计入审

核期限。

（二）申请法院强制执行
行政处罚决定的；

(二)重大行政执法决
定调查(审查)终结报

告;

(二)执法程序是否合
法;

（三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
其他重大行政强制事项的

。

(三)重大行政执法决
定书代拟稿;

(三)案件事实是否清
楚,证据是否合法充

分;

情况紧急，需要当场实施
行政强制措施的除外。

(四)重大行政执法决
定相关法律依据和证

据材料;

(四)适用法律、法规
、规章是否准确,裁量
基准运用是否适当;

(五)经听证或评估的,
应当提交听证笔录或

评估报告;

(五)执法是否超越行
政执法机关法定权限;

(六)其他需要提交的
材料。

(六)执法文书是否完
备、规范;

(七)违法行为是否涉
嫌犯罪、需要移送司

法机关;
(八)法律、法规、规
章规定的应当审核的

其他内容。



附件六

临县民政局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（行政处罚类）
一、事项编码

012660428-CF-0001 --012660428-CF-0004

二、实施部门

临县民政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处罚事项

四、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民政行政强制事项。

五、设立依据

依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（1998 年 10 月 25 日国

务院令第 250 号）、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 251 号）、《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353 号）、

六、办理条件

违法相关法律法规。

七、申办材料

制作笔录、调查取证、收集书证、物证等

八、办理方式



警告，责令改正、可以限期停止活动、并可以责令撤换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；情节严重的，予以撤销登记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九、办理流程

发现违法行为→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→立案调查→

审查→告知→下达行政强制决定书→执行强制措施。

十、办理时限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
十一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二、结果送达

提出整改意见，公开抽查情况。

十三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十四、咨询方式

咨询：临县民政局

咨询电话：0358-4421010

十五、监督投诉渠道

监督电话：0358-4421010

十六、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

公示栏公示。

十七、办理流程图



立 案

调查取证并提出处

理意见

（5个工作日）

复议

告知当事人处罚事实、

理由、依据及权利

结案

审 查

(2个工作日）

告 知

（1个工作日）

作出处罚决定

（2个工作日）



临县民政局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

（行政强制类）
一、事项编码

012660428-QZ-0001 --012660428-QZ-0002

二、实施部门

临县民政局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强制事项

四、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民政行政强制事项。

五、设立依据

依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251 号）、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50 号）

六、办理条件

违法相关法律法规。

七、申办材料

制作笔录、调查取证、收集书证、物证等

八、办理方式

警告，责令改正、可以限期停止活动、并可以责令撤换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；情节严重的，予以撤销登记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九、办理流程



发现违法行为→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→立案调查→

审查→告知→下达行政强制决定书→执行强制措施。

十、办理时限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
十一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十二、结果送达

提出整改意见，公开抽查情况。

十三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十四、咨询方式

咨询：临县民政局

咨询电话：0358-4421010

十五、监督投诉渠道

监督电话：0358-4421010

十六、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

公示栏公示。

十七、办理流程图



（行政强制类）

决定

催 告

（7个工作日）

执 行

（20个工作日）

办 结

(3 个工作日)

封存证书、收缴印

章、财务凭证



附件七

临县民政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

程图


